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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度内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综合担保计划为

37.44

亿元， 此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详见公司临

2011-19

号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批准了本次担保，担保事项在上述综合额度内，具体如下：

（

1

）公司子公司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

南京宝利丰

"

）拟向招商银行南京分行申请流动资金

借款人民币

2400

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南京宝利丰另一股

东中裕达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将为我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

2

）公司子公司芜湖宝利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

芜湖宝利盛

"

）拟向招商银行芜湖分行申请

2000

万元

人民币的风险敞口额度，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芜湖宝利盛另

一股东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

3

）公司子公司沈阳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

沈阳华宝

"

）拟向广发银行沈阳南湖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敞口）人民币

7500

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潘强、潘晓华

及沈阳华宝另一股东沈阳鹏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同意为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

4

）公司子公司宜兴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简称

"

宜兴宝利丰

")

拟向宜兴农村商业银行环科园支行申

请

2500

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二年（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宜兴宝利丰另两方股东宁波市鄞州区永泽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宜兴菁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分别根据其持

有的宜兴宝利丰

34%

股权和

15%

股权为公司的担保提供相应比例的反担保。

（

5

）公司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简称

"

合肥宝利丰

")

拟向浦发银行合肥分行申请

7500

万元

人民币的综合授信贷款额度，其中流动资金贷款

3000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

4500

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

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合肥宝利丰另一股东赵昕将为我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

6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明友泓福汽车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

明友泓福

"

）拟向江苏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6000

万元

人民币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7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申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简称

"

申德实业

")

拟向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江市支行申

请借款

5600

万元人民币，期限二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申德实业另一股东重

庆坤德投资有限公司同意为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

8

）公司子公司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简称

"

申华专用车

"

）拟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人

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风险敞口不超过

2000

万元），期限一年。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同时申华专用车另两方股东上海诺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朗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以其持有的

申华专用车股权为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

9

）公司子公司云南风帆明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

风帆明友

"

）拟向富滇银行昆明北市区支行申请

18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上述事宜，并同意与云南风帆另一股东云南风帆

实业有限公司共同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1

）、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尧胜社区马家园

10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汽车销售（不含小轿车）；汽车贸易资讯，汽车装潢及用品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中裕达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1%

、

49%

股

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1

年

11

月末，南京宝利丰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9269.27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431.36

万元，营

业收入为

53182.11

万元，净利润为

1208.25

万元。

（

2

）、芜湖宝利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芜湖开发区九华北路

112

号

注册资本：

2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宝东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

BMW

（宝马）品牌汽车销售、汽车装潢用品、服装、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汽车装

潢服务。

股权结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55%

、

45%

。

财务情况：截至

2011

年

11

月末，芜湖宝利盛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6813.6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270.91

万

元，营业收入为

44159.89

万元，净利润为

916.58

万元。

（

3

）、沈阳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沈阳市浑南新区涌泉路

1

号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汽车（华晨宝马、进口

BMW

（宝马）、

MINI

品牌汽车）及配件销售、维修服务、汽车置换（不含报废车辆

及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汽车销售中介服务、二手车经营（不含报废车辆及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

止的项目）及汽车装饰美容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 为沈阳地区唯一的宝马授权经销商。

股权结构：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和沈阳鹏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0%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1

年

11

月末，沈阳华宝合并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1408.68

万元，负债总额为

46341.48

万元，

营业收入为

139962.06

万元，净利润为

1266.35

万元。

（

4

）、宜兴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宜兴经济开发区融达汽车城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宝马品牌汽车的销售、汽车装潢及用品销售、服务；日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代办

车辆上牌、办证、年审服务；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辆）。

股权结构：本公司、宁波市鄞州区永泽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宜兴菁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1%

、

34%

、

15%

股权。

财务情况：

2011

年

11

月末，宜兴宝利丰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6129.8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943.73

万元，营业收

入为

44174.95

万元，净利润为

1179.47

万元。

（

5

）、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合肥市包河区机场路

9

号

注册资本：

29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昕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

BMW

宝马品牌汽车销售；一类机动车辆维修（凭许可证经营）；汽车贸易咨询，汽车

装潢及用品销售、服务、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机动车事务代理服务。

股权结构：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合肥宝利丰

55%

股权， 赵昕先生持有其

45%

股权。

财务情况：

2011

年

11

月末，合肥宝利丰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8870.34

万元，负债总额为

31658.67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为

84500.13

万元，净利润为

1524.53

万元。

（

6

）、上海明友泓福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上海市宁波路

1

号

14

楼

注册资本：

1.2

亿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中华品牌、金杯品牌汽车销售，汽车配件，汽车装潢，国内贸易（不含专项审批的项目），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以下限分支经营：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1

年

11

月末，明友泓福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8281.0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7745.03

万元，营业

收入为

9125.35

万元，净利润为

-984.89

万元。

（

7

）湖南申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谭城路（消防大队

3

楼）

注册资本：

1

亿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 旅游接待、服务；旅游商品开发、销售；旅游运输、旅游资源开发；组织举办与旅游相关的学术、贸易

活动；酒店投资开发；房地产开发、信息咨询；房屋销售、租赁、物业管理；五金、交电、建材（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品）；园林绿化苗木、花卉、草坪的培育、生产、经营；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咨

询、会务接待。

股权结构：申华控股、重庆坤德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申德实业

55%

、

45%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1

年

11

月末，申德实业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4608.31

万元，负债总额为

5592.87

万元，营业

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984.56

万元。

（

8

）、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

4999

弄

9

号底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毅

经营范围：专用汽车的研发，销售，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机械设备的销售，电子科技领域的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开发，国内贸易（不含专用项审批项目）。

股权结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安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朗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诺宇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分别持有

57%

、

33%

和

10%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1

年

11

月末，申华专用车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2917.48

万元，负债总额为

30070.06

万元，营

业收入为

512783.18

万元，净利润为

816.32

万元。

（

9

）、云南风帆明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昆明市北京路金泉汽车广场

A1

区

4-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毅

经营范围：汽车、汽车配件的销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技术咨询。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明友泓福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云南风帆实业有限公司各持有其

50%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1

年

11

月末，云南风帆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8727.07

万元，负债总额为

8112.67

万元，营业收

入为

8795.18

万元，净利润为

-344.7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以银行实际放款金额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公司为本公司的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向银行申请贷款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 上述公司经营状

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因此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截止至

2011

年

11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43,705.21

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为

108,515.21

万元，为合

营联营公司的担保额为

35,190

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820

证券简称：

*ST

金城 编号：

2011－052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判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判决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收到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

年

12

月

12

日下达的

10

份《民事判决书》

([2011]

锦民一初字第

00048

号至

00057

号

)

，具体如下：

（一）第

00048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

1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的锦银凌海支行

[2009]

年借字第

122

号《借款合同》予以解除。

2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7000

万元及利息。

3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对锦银凌海汇成支行

[2009]

年最抵字第

012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内抵押物在人民币

700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第

00049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

1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1200

万元及利息。

2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对锦银凌海汇成支行

[2009]

年抵字第

074

号《借款抵押合同》内抵押物在人民币

120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第

00050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

1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6200

万元及利息。

2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对锦银凌海汇成支行

[2009]

年年抵字第

075

号《借款抵押合同》内抵押物在人民币

620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第

00051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

1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的锦银凌海支行

[2009]

年借字第

043

号《借款合同》予以解除。

2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7000

万元及利息。

（五）第

00052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

1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的锦银凌海支行

[2009]

年借字第

118

号《借款合同》予以解除。

2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6900

万元及利息。

3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对锦银凌海汇成支行

[2009]

年抵字第

118

号《抵押合同》内抵押物在人民币

6900

万元

借款本金及利息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六）第

00053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

1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的锦银凌海支行

[2010]

年借字第

079

号《借款合同》予以解除。

2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1000

万元及利息。

3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对锦银凌海汇成支行

[2009]

年最抵字第

010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内抵押物在人民币

90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七）第

00054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

1

、判决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4925

万元及利息。

2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对锦银凌海汇成支行

[2009]

年最抵字第

012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内抵押物在人民币

4725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八）第

00055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

1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的锦银凌海支行

[2009]

年借字第

025

号《借款合同》予以解除。

2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及利息。

3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对锦银凌海汇成支行

[2009]

年最抵字第

012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内抵押物在人民币

290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九）第

00056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

1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的锦银凌海支行

[2009]

年借字第

123

号《借款合同》予以解除。

2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1300

万元及利息。

3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对锦银凌海汇成支行

[2009]

年最抵字第

012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内抵押物在人民币

110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十）第

00057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

1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2000

万元及利息。

2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对锦银凌海汇成支行

[2009]

年抵字第

012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内抵押物在人民币

180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起诉情况介绍

因发生借贷纠纷，

2011

年

9

月

6

日，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将本公司起诉至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详见

2011

年

10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三、诉讼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的货币资金不足以清偿对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合计

40525

万元， 如果锦州金信典当有限

公司根据前述判决执行优先受偿权， 本公司将对前述判决所涉及的抵押物进行资产评估并以评估价值为基础进

行处置，则抵押物的处置净损益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具体影响数额待相关抵押物的评估报告

出具并以评估价值为基础处置完毕时方可确定。 公司届时再进一步披露相关处置情况。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没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五、备查文件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1

）锦民一初字第

00048

号至

00057

号）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820

证券简称：

*ST

金城 编号：

2011－053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对锦州彩练股份担保责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解除担保责任情况

2011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分别收到锦州银行和锦州彩练新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彩练股份）的《告

知函》，其主要内容为：锦州彩练股份所欠锦州银行的款项已全部偿还完毕，本公司的贷款担保责任自动解除。

二、担保及涉诉情况

2003

年

11

月

28

日，公司与锦州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为锦州彩练股份与锦州银行签定的《人民币借款合同》项

下

115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2004

年

11

月，因锦州彩练股份没有按期偿还借款，锦州银行向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04

年

12

月锦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锦州彩练股份偿还借款及其利息，本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详见

2005

年

7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对外担保及涉诉补充公告）。

三、解除担保责任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因为锦州彩练股份提供

1150

万元担保涉诉计提预计负债

1150

万元。 此次解除本公

司的担保责任，公司可冲回预计负债

1150

万元，增加公司

2011

年利润

1150

万元，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为

准。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没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五、备查文件

1

、锦州银行告知函

2

、锦州彩练新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关于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参加渤海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申购

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本公司与渤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渤海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410010

）自

2011

年

12

月

23

日起，参加渤海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申购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的适用条件及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渤海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申购指定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

4

折优惠，

但优惠后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二、定期定额申购计划费率优惠的适用条件及优惠活动内容

（一）投资者通过渤海银行柜面开通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的定期定额申

购计划，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进行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持续享受申购费率

8

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

于

0.6%

的，按

8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定期定额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

享有费率折扣。

（二）投资者通过渤海银行个人网上银行自助开通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

的定期定额申购计划，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进行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持续享受

4

折优惠。 原申购费

率高于

0.6%

的，按

4

折优惠，但优惠后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

率折扣。

三、重要提示

1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以渤海银行基金业务规则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

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渤海银行。

3

、请投资者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四、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8001

，

021－50619688

2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

www.cbhb.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811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参加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基金申购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本公司与上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农商行

"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410010

）自

2011

年

12

月

23

日起，参加上海农商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条件

本优惠仅针对在正常申购期的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交易申购费率

及定期定额交易申购费率（含柜台和网银方式）。

二、优惠活动内容

1

、投资者通过上海农商行柜面方式进行基金定投业务享有

8

折优惠；

2

、投资者通过上海农商行个人网上银行方式进行基金申购业务享有

6

折优惠；

3

、投资者通过上海农商行个人网上银行方式进行基金定投业务享有

4

折优惠。

4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统一优惠至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或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

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1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以上海农商行基金业务规则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

细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上海农商行所有。

3

、请投资者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四、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8001

，

021－50619688

2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

www.srcb.com

客户服务电话：

021-962999

，

,4006962999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参加中信建投证券基金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本公司与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证券

"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10010

）（以下简称

"

该基金

"

）自

2011

年

12

月

23

日起，参加中信建投证券基金定时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该活动截止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并长期开展基金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可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含手机网上交易系统，下同）委托申购基金。

二、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定时定额申购该基金的，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

费率

4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柜台交易系统现场委托定时定额申购该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费

率

8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委托申购该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费率

4

折优惠，若

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五、重要提示

1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以中信建投证券基金业务规则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

仔细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信建投证券所有。

3

、请投资者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六、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8001

，

021－50619688

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

www.csc108.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

，

95587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参加信达证券基金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本公司与信达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信达证券

"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410010

）（以下简称

"

该基金

"

）自

2011

年

12

月

23

日起，参加信达证券基金定时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电话委托等非现场委托方式申购该基金的，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原申购

费率高于

0.6%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4

折，且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该基金基金合同条款中费

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二、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定投申购基金的，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优惠为原费率的

4

折，且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该基金基金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

有费率折扣。

三、重要提示

1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以信达证券基金业务规则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

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信达证券所有。

3

、请投资者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四、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8001

，

021－50619688

2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

www.cindasc.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8899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92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2011-090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159

号世界金龙大厦

23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5

位，全部出席，监事、高管人员列席参加。会议由董事长

刘平山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举手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建省建瓯福人木业有限公司向农行申请

3,400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建省建瓯福人木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建瓯市支行申请人民币

3,400

万元的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本公司以位于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59

号世界金龙大厦第七层和第二十三层办公楼房产作

为抵押，期限为壹年。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

票，其中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建省建瓯福人林业有限公司向农行申请

8,500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

福人林业向中国农业银行建瓯市支行申请人民币

13,500

万元的授信额度， 其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5,

000

万元，期限壹年，同意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中长期贷款人民币

8,500

万元，其中

5,000

万元由福人林业

以自有林木资产抵押，

3,500

万元同意由本公司以所拥有的位于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59

号世界金龙大厦第四层

和第六层办公楼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

票，其中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以上担保事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对外担保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92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2011-091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有两家借款单位分别为：福建省建瓯福人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人木业

"

）、福建省建瓯福人

林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人林业

"

），均为本公司并表子公司。

福人木业的股权结构为：

福人林业的股权结构为：

（二）担保情况

1

、因部分贷款即将到期，福人木业向中国农业银行建瓯市支行申请人民币

4,4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期限壹年，

其中

1,000

万元由福人林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400

万元以本公司拥有的位于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59

号世界金

龙大厦第七层和第二十三层办公楼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2

、因部分贷款即将到期，福人林业向中国农业银行建瓯市支行申请人民币

13,500

万元的授信额度，其中短期

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5,000

万元，期限壹年，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中长期贷款人民币

8,500

万元，其中

5,000

万元由福人林业以自有林木资产抵押，

3,500

万元以本公司所拥有的位于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59

号世界金龙大

厦第四层和第六层办公楼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上述两项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

2011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福建省建瓯福人木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4

年

3

月

24

日

注册地址：建瓯市徐墩镇叶坊

法定代表人：魏云和

注册资本：

4,600

万元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中、高密度纤维板的生产和销售，拥有一条年产量为

10

万立方米中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

和一条年产量

5

万立方米的纤维板（薄板） 生产线。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23,012.65

万元，负债总额

12,599.30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0,413.35

万

元；

2010

年

1-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021.82

万元， 净利润

2,021.64

万元；

2011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

310.51

万元，利润总额

-344.38

万元，净利润

-373.81

万元（以上

2011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

、福建省建瓯福人林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

年

12

月

25

日

注册地址：建瓯市富沙山庄

C-8

号二至四层

法定代表人：龚建群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木竹生产经营、造林营林、林产化工产品制造、物质供销、林业生产及技术服务等。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42,855.61

万元，负债总额

11,563.38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1,292.23

万元；

2010

年

1-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873.17

万元， 净利润

4,349.31

万元；

2011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

297.40

万元，利润总额

2,050.82

万元，净利润

2,035.11

万元（以上

2011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借款人：福建省建瓯福人木业有限公司

贷款人：中国农业银行建瓯市支行

担保人：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建瓯福人林业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

4,400

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担保

2

、借款人：福建省建瓯福人林业有限公司

贷款人：中国农业银行建瓯市支行

担保人：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

8,500

万元

担保期限：壹年、中长期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担保

四、抵押资产基本情况

1

、世界金龙大厦四层、六层、七层、二十三层办公楼基本情况：上述房产位于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59

号，均

为本公司名下房产， 产权明晰， 总建筑面积共计

8,793.84

平方米，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 上述房产原值合计为

4,

952.43

万元，净值合计为

4,492.06

万元。 目前，除了二十三层办公楼为本公司办公场所外，其他房产均用于出租。

五、董事会意见

1

、公司此次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有利于子公司围绕主业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具有必要性。

2

、本次公司为福人木业向中国农业银行建瓯市支行申请人民币

3,4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福人木业股

东福建省福人林业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金额为

1,972

万元的反担保， 另一股东漳州中福木业向本公司提供金

额为

1,428

万元反担保。

3

、本次公司为福人林业向中国农业银行建瓯市支行申请人民币

8,5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本公司控股

股东山田林业开发（福建）有限公司替福人林业股东福建省福人木业有限公司及

17

位自然人向本公司提供担保，

提供金额为

2,637.72

万元的第三方担保。

4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资产质量、经营情况、偿债能力、信用状况均正常，被担保人具备相应

的偿债能力，同时被担保人其他股东或第三方均提供了反担保，本次担保风险较小。

六、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1

年

12

月

21

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35,327.0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35.35%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

7,195.3

万元（其中人民币

500

万元、港币

8,200

万元，港币兑人民币汇率按

2011

年

11

月

30

日外汇中间价计算），均为公司重组前遗留的对外担保；为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担保金额为

27,948.33

万元

（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按该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乘以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该子公司的股权比例计算）。

若本次担保发生后， 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47,916.76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7.95%

。 其中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

7,195.3

万元，为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担保金额为

40,538.01

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92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2011-092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变更注册地址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201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

址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01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完成了注册地址工商变更手续，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 福建省平潭渔平大道与坛西大道交叉口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现场指挥部办公大楼一

楼。

此外，公司办公地点、联系电话及传真不变。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上接

D18

版

)

②

因流动性太差而导致无法按照指数标准权重建仓的个股；

③

存在重大违规嫌疑，被监管部门调查的个股；

④

基金经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判断预期收益将远低于成份股中同类股票或指数平均水平的个股；

⑤

其他特殊个股，例如预期将从指数中剔除的个股等。

对于以下个股，本基金将考虑纳入组合或增加投资权重：

①

新股配售而得到的非成份股以及因增发配售而超出指数标准权重的成份股，本基金将在新股上市后

１

个月以内择机卖

出此类股票；

②

由于其他成份股的建仓困难而被选择作为替代的个股；

③

基金经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判断预期收益将远高于成份股中同类股票或指数平均水平的个股；

④

其他特殊个股，例如预期将纳入指数的个股等。

（

３

）指数化增强性投资管理的限度和控制

本基金以指数化投资为主，增强性投资为辅，为控制因增强型投资而导致的投资组合相对指数标准结构的偏离，本基金

将日均跟踪误差最大容忍值设定为

０．５％

，如该指标接近或超过

０．５％

，（相应折算的年化跟踪误差约为

７．７５％

），则基金经理必须

通过归因分析，找出造成跟踪误差的来源，如是源于积极投资的操作，则在适当时机行使必要的组合调整，降低增强性投资力

度，以使跟踪误差回归到最大容忍值以下。当本基金运作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本基金可能会将测算基础转为代表相同风险度

的周或月跟踪误差，具体变化将另行公告。

除此之外，本基金对增强性投资的其他限制包括：

①

在本基金成立之日起的合理期间后， 投资组合中持有的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成份股的数量不低于指数成份股总个数的

７０％

；

②

在本基金成立之日起的合理期间后，投资组合中投资于股票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７０％

；

２．

投资管理的基本程序

（

１

）投资决策程序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对阶段性的投资组合资产分配比例和行业权重相对指数的偏离度作出检讨和决议；

２

）金融工程小组利用集成市场预测模型和风险控制模型对行业、个股和市场的预期收益进行测算，研究部门从基本面分

析对行业、个股和市场走势提出研究报告，开放式基金注册部门提供申购、赎回的动态情况，供基金经理参考；

３

）基金经理小组根据对以上因素的判断，初步决定投资组合，包括股票、现金以及其他投资品种的比例，行业、个股和整

体投资组合相对指数的偏离度，以及新股配售等一级市场操作的参与力度；

４

）基金经理小组根据交易情况的反馈报告，对组合进行适度调整，对于需调整的个股，研究部事先提供备选的其他股票；

５

）风险分析小组对基金投资组合偏离风险进行评估，并提出偏离的归因分析报告，在组合日均跟踪误差超过

０．５％

时提出

预警；

６

）监察稽核部对投资程序进行稽查并出具稽查报告。

（

２

）投资操作程序

１

）基金经理根据指数的标准构成，在设定的调整范围内定出组合中各个股票的比例关系，输入交易系统；

２

）需买入股票

时，交易员启动组合交易系统，系统按事先设定的个股权重统一下单买入，需卖出股票时，系统统一下单卖出；

３

）对于需调整或组合交易出现困难的个股，基金经理可独立发出指令，交易员可在交易时间内进行单个品种操作；

４

）投资部定期对指数化投资组合进行跟踪误差的测算，若跟踪误差超过允许的范围，则对组合进行调整；

５

）当发生新股申购和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成份股的增发时，研究部提供拟发行新股企业和增发企业的研究报告；投资部根

据研究报告进行新股申购和增发；

６

）本基金建仓期为

３

个月。

（二）投资限制

基金管理人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运作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投资组合应遵循下列规定：

（

１

）本基金持有

１

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但完全按照标的指数的构成比例进行投资的

情形除外；

（

２

）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持有

１

家公司发行的证券的总和，不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但完全按照标的指

数的构成比例进行投资的情形除外；

（

３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比例限制。

禁止用本基金资产从事以下行为：

（

１

）投资于其他证券投资基金；

（

２

）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

（

３

）以基金资产进行房地产投资；

（

４

）从事可能使基金资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５

）将基金资产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

６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十一、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采用由权威机构发布的，代表中国

Ａ

股市场的成份指数作为衡量基金投资操作水平的比较基准，目前这一指数为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衡量本基金整体业绩的比较基准为：

本基金整体业绩比较基准

＝ ９５％ ＊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收益率

＋ ５％ ＊

金融同业存款利率

如果

ＭＳＣＩ

公司变更或停止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的编制及发布、或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

等重大变更导致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标的指数时，本基金管理人有权依据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变更本基

金的标的指数并相应变更本基金的名称。

十二、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增强型指数基金，通过承担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来获取市场的平均回报，属于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的投资产

品。

十三、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一）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

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４

，

３７３

，

６３８

，

２６１．４４ ９３．２７

其中：股票

４

，

３７３

，

６３８

，

２６１．４４ ９３．２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５７

，

７４９

，

２０２．３１ ３．３６

其中：债券

１５７

，

７４９

，

２０２．３１ ３．３６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４７

，

２５５

，

２０８．５２ ３．１４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０

，

７６３

，

２４７．８２ ０．２３

７

合计

４

，

６８９

，

４０５

，

９２０．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２．１

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６

，

８４０

，

７９７．００ ０．３６

Ｃ０

食品、饮料

－ －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 －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１６

，

８４０

，

７９７．００ ０．３６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 －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 －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 －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１６

，

８４０

，

７９７．００ ０．３６

２．２

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５５

，

０９４

，

０３６．１９ １．１８

Ｂ

采掘业

４４７

，

３３３

，

８３６．０９ ９．５８

Ｃ

制造业

１

，

８８９

，

８４３

，

４２１．５５ ４０．４９

Ｃ０

食品、饮料

３７３

，

８１１

，

４２６．３２ ８．０１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３２

，

５６８

，

１００．７２ ０．７０

Ｃ２

木材、家具

１

，

０２１

，

５２５．５６ ０．０２

Ｃ３

造纸、印刷

１２

，

９４５

，

６１１．４２ ０．２８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１５５

，

６３６

，

７０６．１８ ３．３３

Ｃ５

电子

７４

，

１１９

，

６０８．８９ １．５９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３４５

，

９９６

，

８４９．９７ ７．４１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５６１

，

４１３

，

５９７．８５ １２．０３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３１５

，

３５７

，

０７７．５０ ６．７６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６

，

９７２

，

９１７．１４ ０．３６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８４

，

３８１

，

１３６．５４ １．８１

Ｅ

建筑业

９３

，

７３０

，

６７９．５０ ２．０１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１４８

，

１０２

，

２３４．００ ３．１７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９５

，

７２２

，

９１２．８０ ４．１９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７８

，

２９９

，

２７６．８１ ３．８２

Ｉ

金融、保险业

８２６

，

１７９

，

７３６．２６ １７．７０

Ｊ

房地产业

２５５

，

１６７

，

５２７．０４ ５．４７

Ｋ

社会服务业

４９

，

１００

，

４７２．３７ １．０５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３０

，

２３７

，

８２８．３６ ０．６５

Ｍ

综合类

１０３

，

６０４

，

３６６．９３ ２．２２

合计

４

，

３５６

，

７９７

，

４６４．４４ ９３．３５

３．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３．１

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８

，

４４７

，

２２６ ９３

，

４２６

，

３１９．５６ ２．００

２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２

，

４５３

，

１２９ ８９

，

０４８

，

５８２．７０ １．９１

３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４

，

６６９

，

１７９ ８６

，

３３３

，

１１９．７１ １．８５

４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７

，

５８７

，

７３７ ８５

，

３６２

，

０４１．２５ １．８３

５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１０

，

９３１

，

９３５ ７９

，

１４７

，

２０９．４０ １．７０

６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２

，

０５９

，

９４３ ６９

，

１５２

，

２８６．５１ １．４８

７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８

，

００２

，

１２３ ６８

，

３３８

，

１３０．４２ １．４６

８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１２

，

３６７

，

０１７ ６８

，

２６５

，

９３３．８４ １．４６

９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３５１

，

３９０ ６６

，

９７１

，

４２０．１０ １．４３

１０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５

，

１１８

，

６２６ ６３

，

４１９

，

７７６．１４ １．３６

３．２

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０６２９

攀钢钒钛

２

，

０９９

，

８５０ １６

，

８４０

，

７９７．００ ０．３６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１５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１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３

，

１８９

，

２０２．３１ ０．０７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５７

，

７４９

，

２０２．３１ ３．３８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１０２２ １１

央票

２２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１

２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１７

，

５１０ １

，

７０５

，

６４９．１０ ０．０４

３ １１００１７

中海转债

８

，

３１０ ７６７

，

１７９．２０ ０．０２

４ １２５０８９

深机转债

７

，

６６２ ７１６

，

３７４．０１ ０．０２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五粮液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本基金投资该股票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其他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没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

谴责、处罚的情况。

８．２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８．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２３４

，

９８８．１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２０９

，

５３９．８７

３

应收股利

１８０

，

８６２．１５

４

应收利息

２

，

４２１

，

５２５．９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６

，

７１６

，

３３１．７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０

，

７６３

，

２４７．８２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８．５．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未出现流通受限情况。

８．５．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未出现流通受限情况。

十四、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截至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１－１

至

２０１１－６－３０ －４．３３％ １．１９％ －３．７４％ １．１８％ －０．５９％ ０．０１％

２０１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６．６５％ １．４９％ －８．１８％ １．４９％ １．５３％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８５．１１％ １．８７％ ９０．２７％ １．９２％ －５．１６％ －０．０５％

２００８－１－１

至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６２．４５％ ２．８１％ －６１．４１％ ２．８６％ －１．０４％ －０．０５％

２００７－１－１

至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５４．０７％ ２．１５％ １４８．３９％ ２．１７％ ５．６８％ －０．０２％

２００６－１－１

至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１２１．２１％ １．２９％ １１６．２７％ １．３２％ ４．９４％ －０．０３％

２００５－１－１

至

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０．５６％ １．０８％ －１．８０％ １．１３％ １．２４％ －０．０５％

２００４－１－１

至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８．９０％ １．０２％ －１３．４１％ １．００％ ４．５１％ ０．０２％

２００３－１－１

至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１１．４６％ ０．８５％ ８．１７％ ０．８６％ ３．２９％ －０．０１％

２００２－１１－８

至

２００２－１２－３１ －１．７０％ ０．２３％ －８．７６％ ０．９２％ ７．０６％ －０．６９％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十五、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 ＝ Ｅ × １％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 ＝ Ｅ × ０．２％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中第（

３

）至（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

当期基金费用。

２．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３．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本基金提供两种申购费用的支付模式。投资者选择在申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申购费，投资者选择在赎回时交纳的称为后

端申购费。投资者可选择前端收费或后端收费模式。

（

１

）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费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申购费率如下（直销机构、电子交易平台除外）：

收费模式 单笔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前端申购费

Ｍ≥１０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２０％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

２

）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费按持有时间递减，申购费率如下：

收费模式

后端申购费率

（持有期限

Ｙ

）

后端申购费

Ｙ＜１

年

１．５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１．３０％

２

年

≤Ｙ＜３

年

１．２０％

３

年

≤Ｙ＜４

年

１．００％

４

年

≤Ｙ＜５

年

０．５０％

Ｙ≥５

年

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依此类推。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并根据投资人的选择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

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２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统一为

０

；投资者赎回申请的确认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进行处理。

３

、转换费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如

为负数则取

０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转出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出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注

１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记入基金资产。

注

２

：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转换业务。

注

３

：关于转换费用的其它相关条款请详见公司网站的有关临时公告。

（三）其他费用

（

１

）证券交易费用

（

２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４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５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六）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

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三、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相关信息。

四、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相关信息。

五、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部分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信息；

更新了注册登记机构相关信息。

六、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与转换

对“（二）日常申购、赎回与转换的场所”中部分直销和代销机构信息进行了更新。

九、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十、基金的业绩 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十三、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对“（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

的服务

更新了“（六）基金电子交易”部分内容；

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